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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经秩序整治典型案例选编（四）

党的十八大以来，财税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，其中一个重要

内容就是强化财会监督，严格财经纪律。这是打造法治政府、廉

洁政府的有力举措，也是做好财政经济工作的必然要求。今年，

我省结合近年来财经秩序专项整治行动中发现的问题，聚焦减税

降费、基层“三保”、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、财政暂付款

管理、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管理等9个领域开展了重点专

项整治。为进一步推进以案促改，以案为鉴，特围绕财经秩序整

治选取部分典型案例进行解读，供广大干部参考使用。

案例一：涉税收优惠条款的效力

某房地产公司与某县人民政府签订协议，双方约定县人民政

府将一项目有偿转让给房地产公司实施整体开发，县人民政府按

协议出让方式向某房地产公司供地，并约定销售不动产营业税按

规定标准征收后，奖励某房地产公司30%；土地增值税按规定标

准征收后，奖励某房地产公司80%；企业所得税按规定标准征收

后，县级留成部分（40%）全部奖励某房地产公司。上述协议签

订后，房地产公司向县人民政府申请兑现，但县人民政府未履行

协议兑现税收奖励，于是，该房地产公司诉至法院。

法院经审理认为，该招商引资协议签订时间是2003年4月，

从协议的约定看，实际是税收的“先征后返”，是一种变相减（退）

税的约定，房地产公司与县人民政府签订的协议中有关税收先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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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返的约定，属于擅自作出的退税的决定，明显与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和《国务院关于纠正地方自行制定税收先

征后返政策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00〕2号）规定的内容相抵触，

违反了国家法律的强制性规定，应属无效，且《关于税收等优惠

政策相关事项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15〕25号）规定可继续履行的

优惠政策，应是符合法律、法规规定的优惠政策，而不包括违规

的优惠政策。因此，房地产公司要求县人民政府履行协议兑现税

收奖励的请求，于法无据，本院不予支持。

案例二：涉土地出让金优惠条款的效力

某市政府与某公司签订《合作协议书》，决定合作开发项目，

约定由某市政府负责其所辖的征收、拆迁、安置及规划工作，并

承担规划费用。某公司须在某市政府取得该部分用地的合法文件

并交付相关土地后，开始基础设施建设。该公司按照某市政府规

划要求，全额投资5亿元分期进行项目建设。园区建成并引入企

业后，某市政府确保每年度从地方财政中拨付专项奖励金（补偿）

给某公司，具体标准为企业缴纳的增值税地方留成部分按比例计

付奖励（补偿）。同日，双方又签订《补充协议书》，约定约5740

亩土地征地费用等由某公司承担，且控制在2.8万元/亩以下（含

拆迁费）。该市国土资源局与园区引入企业签订《国有建设用地

使用权出让合同》，并按程序办理土地使用证、土地发票及相关

建设手续。第二条第5项约定，所有项目土地出让金全部进入某

市政府财政国库专户，并以等于或高于省规定最低土地出让价

https://www.pkulaw.com/chl/ca88b5ed5ce08c6cbdfb.html?way=textSlc
https://www.pkulaw.com/chl/ca88b5ed5ce08c6cbdfb.html?way=textSlc
https://www.pkulaw.com/chl/e548484e8f8ba6a9bdfb.html?way=textSlc
https://www.pkulaw.com/chl/e548484e8f8ba6a9bdfb.html?way=textSlc
https://www.pkulaw.com/chl/5359734e00ce5e26bdfb.html?way=textSlc
https://www.pkulaw.com/chl/5359734e00ce5e26bdfb.html?way=textSl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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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4元/平方米计缴，再由某市政府在十五个工作日内全额返还某

公司。第九条“收益分配”约定，对园区二期入园企业土地出让

价格超出10万元/亩的收入部分某市政府、某公司五五分成。同

时，《合作协议书》《补充协议书》明确了双方相关的权利义务。

合同签订后，双方因结算问题产生争议，该市政府诉至法院。

法院经审理认为，《城市房地产管理法》第十九条规定：“土

地使用权出让金应当全部上缴财政，列入预算，用于城市基础设

施建设和土地开发。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上缴和使用的具体办法由

国务院规定。”据此，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

出让收支管理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06〕100号）规定不得以土

地换项目、先征后返、补贴等形式变相减免土地出让收入。本案

所涉2012年签署的《补充协议书》第二条第5项约定：“所有项

目土地出让金缴纳，全部进入甲方财政国库专户，并以等于或高

于省规定最低土地出让价124元/平方米计缴，再由甲方在十五个

工作日内全额返还乙方。”第九条约定：“收益分配双方商定：

对园区二期入园企业土地出让价格超出10万元/亩的收入部分甲

乙双方五五分成。”上述约定以“先征后返”的形式变相免去公

司应履行的缴纳土地出让金义务，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，属无

效条款，且变相减免土地出让金并非属于优惠政策，不适用《关

于税收等优惠政策相关事项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15〕25号）规定。

案例三：涉行政事业性收费优惠条款的效力

某公司与某政府签订《建设项目战略合作协议》《项目投资

https://www.pkulaw.com/chl/d8db5e659bc282b9bdfb.html?way=textSlc
https://www.pkulaw.com/chl/d8db5e659bc282b9bdfb.html?way=textSlc
https://www.pkulaw.com/chl/5359734e00ce5e26bdfb.html?way=textSlc
https://www.pkulaw.com/chl/5359734e00ce5e26bdfb.html?way=textSl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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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充协议书》，协议约定“在项目开发建设期间，所涉区域内行

政性收费全免，事业性收费按最低标准减半征收。”合同签订后，

该公司向该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出项目一期防空地下室易地建

设项目行政许可申请，并核定某公司应易地建设面积7029.09平

方米，收费标准为1800元/平方米，应收易地建设费12652362元。

该办公室认定某公司建设的赣州农产品国际物流园项目不属于

免收人防易地建设费的范围，该公司不服诉至法院。

法院经审理认为，《关于清理规范税收等优惠政策的通知》

（国发〔2014〕62号）明确规定，严格执行现有行政事业性收费

管理制度，严禁对企业违规减免或缓征行政事业性收费。此外，

《国务院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》

也规定，安排财政支出一般不得与企业缴纳的非税收入挂钩。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》第四条规定，有关单位应当按

照国家规定负担人民防空费用。《人民防空工程建设管理规定》

第五十条规定，任何部门和个人无权批准减免应建防空地下室建

筑面积和易地建设费，或者降低防空地下室防护标准。本案中，

所涉项目系物流园项目建设，不属于免收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

范围，故不得通过协议对人防易地建设费进行减免。虽然该公司

与政府签订的协议第十条第二点载明“在项目开发建设期间，所

涉区域内行政性收费全免，事业性收费按最低标准减半征收”，

但该项协议约定不能违反上述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，应当理解

为政府依法有权减免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可以减免，不能当然将人

https://www.pkulaw.com/chl/d6cc89a5c22da5aebdfb.html?way=textSlc
https://www.pkulaw.com/chl/a87136f6ba497fd7bdfb.html?way=textSlc
https://www.pkulaw.com/chl/dc7d2366ac6ff9c3bdfb.html?way=textSlc
https://www.pkulaw.com/chl/dc7d2366ac6ff9c3bdfb.html?way=textSl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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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易地建设费的减免包括在内，否则将造成国家利益、社会公共

利益的损失。因此，该公司认为根据其与政府签订的协议应当减

免人防易地建设费，于法无据，法院不予支持。

报：省普法办，本厅厅领导。

送：驻厅纪检监察组，厅机关各处室、厅属各单位，各市县区财

政局，平潭综合实验区财政金融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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